
 

 

 

對「長者服務的可持續財政安排」之意見書 

香港人愈趨長壽，隨着人們年紀越來越大，他們要依賴醫療、福利

和其他服務的機會亦相應提高。 

增加資源  縮短老人院宿位輪候時間 

縱然政府視社區照顧為安老政策的大方向，卻忽略長者

的社交需要及心靈健康，不少獨居長者欲申請入住資助安老

宿位，但至少須輪候 3 年。政府應調撥額外資源，增加長者日間

護理中心名額，並增建安老院舍，讓資助宿位的輪候時間可予縮短。 

除入住安老院舍，不少長者希望居家安老，當局應檢討現有社區照

顧服務的模式，例如送飯及陪診服務的時間，提高靈活性及加強對單身

長者的到戶支援。 

改善社區照顧服務券 

在第一階段長者社區照顧服務券試驗計劃共有 2,650位長者參與，

但有 48.3%即 1282人中途退出計劃，其中 342 人 (26%)表示退出原

因是沒有合適服務提供者或服務組合。勞工及福利局需要提

升服務組合的彈性，考慮調節服務時數，切合不同長者的需要。另外，

局方亦應該增加適用於計劃的長者服務，並鼓勵更多私營機構、非

政府機構及社會企業等加入為認可服務提供者。 

協助長者改善家居安全設施 

另外，我建議政府制定家居安全設施參考標準，並資助長者改善家

居設施，提升長者的家居安全。 

現時大部份樓宇設計和室內設施均未能配合長者的身體狀況需要。

社會趨向小家庭組合，更多長者只與老伴同住或獨居。長者在欠缺年青

家庭成員照顧下，容易發生家居意外，最常見是在家中或上落樓梯時跌

倒，嚴重時或會令長者的健康狀況和生活質素轉壞。 

加強長者服務人手培訓 

現時長者服務人手不足，為確保有足夠的人手供應 (尤其是前線護

理員) 以提供長者社區照顧服務，我建議政府牽頭舉辦長者服務工種的

教育及培訓課程。 

實行全港退休保障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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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5歲或以上長者的退休生活應受「安全網」保障，退休保障爭論多

年，現時政府提出的「有經濟需要」方案居然設置 8萬資產上限的長者

才可申領，比現時的長者生活津貼還要低，做法涼薄。退休保障動用香

港公共資源，我建議政府實施時「截龍」設下期限，對於該期限以後從

外地來港的難民、移民之申請設立門檻，要求他們真正在港工作、貢獻

社會 15年才可享有相關保障。 

開徵財團稅 

從公共財政資源上考慮，政府應全面檢討及優化強積金、公共福利

金（生果金、長者生活津貼）及長者養老機制，避免行政架構繁雜及資

源重疊。此外，本人建議開徵財團稅，擴闊稅收，增強長者服務資助的

可持續性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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